工程建设、维修改造、装饰工程招标申请表
	项目名称
	

	资金性质
	
	实施时间
	

	使用单位
	
	业务主管部门
	

	项目简介：
	使用单位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立项管理部门对该项目立项论证及资金落实情况的说明
	（该项目已立项，并经某机构论证同意项目实施，该项目资金预算为      万元。立项报告附后）

立项管理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对承担该项目的单位和项目经理资质要求
	业务主管部门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财务处对预算的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招投标办公室审核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业务主管部门主管校领导意见
	


注：1、按照学校确定的职能分工，各有关职能部门是学校招投标活动的业务主管部门。

    2、申请邀请招标的项目，业务主管部门须提供经主管校领导批准的邀请招标申请报告，报告中需写明申请理由、邀请单位名单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

















